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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完成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

 
謹此提述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4年11月28日之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
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
具相同涵義。 
 
根據有條件協議，完成須待先決條件於2015年1月30日（或賣方與買方書面互相協定之任何較後
日期）下午五時正或之前獲達成後，方可作實，而出售事項預定於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當日起
計三個月內（或賣方與買方書面互相協定之任何其他日期）完成。 
 
董事會宣佈，有條件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已於2014年11月28日獲達成。因此，根據有條件
協議，完成須於2015年2月28日或之前進行。然而，誠如買方所告知，由於買方之最終股東China 
Jinhai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（中國金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中國金海」））擬動用其近期供
股部分所得款項淨額以為結清有條件協議項下應付之代價餘額共82,800,000港元而撥資。因此，
應買方之要求，有條件協議訂約雙方已書面同意將完成推遲至2015年4月30日（或訂約方可能進
一步書面協定之有關其他日期），從而令中國金海可於完成其供股後結清上述有條件協議項下應
付之代價餘額。 
 

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確利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

     主席 

      林孝文 

 

香港，2015 年 2 月 27 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下列董事： 

 
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
潘浩怡女士（董事總經理） 

孫輝女士 

林孝文醫生（主席） 

 

 獨立非執行董事 
 陳仕鴻先生 

夏其才先生 

杜成泉先生 
 

 


